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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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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性別平等已成為當代體育發展的重要議題。2024 年

巴黎奧運創造了性別平等的歷史創舉，首次實現男女選手參賽比例各

半，並透過混合賽事設計、女性裁判比例提升與媒體報導準則等制度

性手段，展現推動性別平等的實際行動。這些創舉不僅體現奧運改革

精神，也提供教育現場落實性別平等的參考依據 (Santana et al., 

2022)。 

各國在推動性別平等不遺餘力，然值得注意的是，相關制度設

計如配額，雖具象徵意義，卻不必然保證實質平權成效。研究指出，

不同國家在推動性別配額政策時，其效果常受文化與政治背景影響 

(Meier et al., 2021)。若缺乏後續的教育干預與文化調整，配額可能

流於形式，甚至成為象徵性參與的工具，而非推動性別平等的起點 

(Adriaanse, 2017) 。因此，制度層面的改革然然重要，唯有結合教育、

組織文化與價值觀的內化，方能真正邁向長期且深層的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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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體育場域長期受到性別刻板印象影響，例如將力量、

競爭視為「男性特質」，而將柔和、配合視為「女性特質」，導致女性

在運動參與上的意願、表現與認同都受到影響 （盧佩樺、張玉珮，2010） 。

校園作為社會化的起點，不僅肩負知識傳授的任務，更在無形中形塑

學生對於性別與運動的想像與價值。巴黎奧運所揭示的不僅是制度層

面改革的可能，更強調文化與觀念轉化的必要。這些國際經驗對於我

國學校體育推動性別平等的實務，提供了具啟發性的借鏡與反思空間。 

本研究將從巴黎奧運的性平策略出發，探討其對學校體育的實

質啟示與可行做法，並思考學校如何透過課程、師資與制度等面向，

深化性別意識與行動實踐。 

貳、巴黎奧運性別平等策略簡介 

以 下 為 國 際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在巴黎奧運的主要性別平等措施 (IOC, 2024)： 

一、 奧運史上首次達成選手男女比例各為 50%，透過名額與資格

賽配比調整，並與各國奧會協調代表團性別比例，以確保參

賽機會均等。 

二、 持續增設混雙與混合接力項目（如田徑、游泳、桌球等），提

升男女同場競技的能見度與公平性，創造多元競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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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女子馬拉松頒獎典禮首次與男子一同納入閉幕式，藉此紀念

女子馬拉松納入奧運 40 週年，彰顯對女性運動員的重視與

運動平權的意涵。 

四、 IOC 與巴黎奧運組織委員會設立女性人才庫，並制定性別比

例指標，目標女性裁判與技術官員比例達 40%以上，促進女

性參與體育決策層級。 

五、 設立運動員托育中心，與非營利組織合作提供托兒服務，協

助兼顧家庭與競技的運動員專注比賽。 

六、 IOC 提出「媒體報導性別平等指南」，要求轉播單位避免物化

語言，鼓勵平衡呈現女性選手的表現與專業能力。 

以上政策體現奧運場域的制度轉型，推動結構性平權，並對學校

體育的性別教育與文化素養具有示範意義。 

參、對學校體育的啟示與應用 

在國內，推動性別平等的歷程中，已有諸多積極的政策與實踐經驗

可供學校體育借鏡。例如，教育部體育署自 2017 年發布《推廣女性

參與體育運動白皮書》，不僅持續舉辦性別平等教育種子講師培力營，

強化教師在校園運動性平議題上的宣導與教學能力，更透過校園電影

巡講及與媒體合作，提升師生對性別平等的敏感度與意識。此外，為

打造更友善的運動環境，教育部體育署亦曾委託國立臺灣大學編撰

《性別友善運動設施空間與環境規劃指引》，提供學校在場地規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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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的具體參考（教育部體育署，2022）。在實踐層面，部分國民

運動中心也嘗試開設女性專班或規劃女性優先球場，積極鼓勵女性參

與運動。基於巴黎奧運的創新經驗，結合國內既有的基礎，建議學校

體育可從以下五方面推動實際行動，措施對照如表 1 所示。 

表 1 

巴黎奧運性平策略與學校體育應用對照表 

巴黎奧運性平策略 學校體育可行作法 

男女選手比例 50% 課程與活動盡量避免性別分組 

增設混雙項目與混合賽事 推動混合性團隊與新興運動 

女性裁判與組織人員比例提升 鼓勵女性體育教師參與 

設立運動員托育中心 
提供女性運動空間與經期配套措

施 

媒體報導去性別印象化 
教師用語與教材避免性別刻板印

象 

註：表格為研究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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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與活動設計 

減少明顯的性別劃分，增加「混合性質」活動的比例，例如混

合性團隊競賽、雙人合作項目 （如跳繩接力、飛盤擲準） 、體能挑戰

關卡等。也可引進非主流運動項目如躲避盤、匹克球、競技疊杯等，

這類項目新穎安全、又能淡化既有性別優勢結構。 

二、教學與評量標準 

教師是課堂性別氣氛的塑造者，應避免強化刻板印象語言（例

如：因為男生比較擅長運動，因此請男生來演示），改為以能力表現

為導向的用語（江信宏等，2018），同時觀察並適時提供幫助與介

入。在評量方面，也應兼顧合作能力、學習投入等非競技性指標，

而非僅以成績排名或體能標準作為唯一依據。 

三、制度與資源支持：打造友善參與環境 

課程安排上，例如資源配置應考量生理需求，在活動設計上提

供生理期適合參與的彈性選項，如肌力訓練等；亦可舉辦如「性別

平等體育週」活動，以提升師生相關意識；行政單位應在編排課程

時避免性別盲點，例如當生理期與游泳課衝突時，提供合理的替代

活動方式。 

  



 

120 學校體育 Olympism Education 奧林匹克精神 

四、家長與學生參與 

學校可透過家長座談會、學生問卷或小型論壇活動推廣「運動

平權」觀念，降低家長對女性運動參與的偏見。例如：邀請女性運

動員回母校演講、舉辦親子體能挑戰賽等，不僅促進互動，更能潛

移默化家長與社區的性別觀念。 

五、教師研習與制度倡議 

女性體育教師的角色亦不可忽視。尤其在中學 ，兩性發育階段 ，

女性教師的參與有助於提供多元榜樣、促進性別敏感教學，也能增

強學生的認同與安全感 。例如 ，女學生因青春期乳房發育 ，跑步時

產生晃動 ，導致他人注目或揶揄，而對參與運動產生抗拒。此類經

驗凸顯性別敏感教學的重要性，若有女性教師在場，不僅能提供理

解與支持，也有助於建立學生的安全感與信任。 

學校亦可定期辦理性別平等與體育教學的相關研習，讓教師了

解性別敏感教學與性別友善課程設計原則。同時進行課程檢核、學

生回饋統整與改善建議，逐步建立制度化的性別平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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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與建議 

若缺乏文化轉型與結構性支持，制度性的性別平等恐流於表面形

式 (Voinea et al., 2024)。應用於校園，作為基層教育場所，是提供學

生支持與現場實踐配套的第一線，若無學校師長輔助，即使政策看似

平權，實際效果可能亦有限  (Santana et al., 2022)。因此，若能從

課程、語言、制度與觀念全面改革，方能有效改善長期根深蒂然的性

別刻板印象。 

此外，學校體育扮演著推動社會價值觀轉變的重要角色。相較於

硬性規定參與比例，更應重視教育現場中師生互動、教學語言與榜樣

示範所帶來的深層影響力。正如 Adriaanse (2017) 所言，真正的性

別平等來自於文化轉化與認知重塑，而非僅靠制度性指標的達成。因

此，當學校體育能主動引入性別意識課程、鼓勵學生反思運動參與中

的權力結構，甚至透過教案設計融入性平議題，這些日常教育行動便

能發揮長期而深遠的作用。 

巴黎奧運所代表的不只是運動的進步，更是一場文化的變革。教

育現場若能借鏡其策略，不僅能回應制度性平權，更能透過教學與制

度層次推動整體文化朝向多元、包容與尊重邁進，成為性別平權實踐

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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